
運動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培育運動教練人才作業要點修

正規定 

一、 運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培育國內運動教練菁英人才，提升運動

訓練品質，以厚植我國競技運動實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 辦理機構如下： 

(一) 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及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

（以下合稱奧亞運）運動競賽種類之全國性運動團體，經中華奧

林匹克委員會認可且具相關國際運動組織正式會員資格者（以下

簡稱全國性奧亞運團體）。 

(二) 設有體育學系（所）、競技運動系（所）、教練研究所或運動科學

相關研究所之大專校院。 

(三)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四) 由本部遴選委託之學術機構或運動團體。 

三、 培育方式分為「遴派教練出國研習」、「聘請世界級優秀人才指導」

及「舉辦國內教練訓練」（補助科目及額度如附件一至附件三），其

執行內容如下： 

(一) 遴派教練出國研習： 

1、 培育對象以持有全國性奧亞運團體核發有效期間內之 A 級或 B 級

教練證，具有以下成就之一而現仍從事競技運動訓練工作者為限

（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1） 曾任我國參加奧運、亞運、東亞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

（以下簡稱世大運）、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青

奧）、亞洲青年運動會、世界及亞洲單項正式錦標賽或其他經

本部認可運動賽會之國家代表隊教練。 

（2） 最近三年內曾指導選手獲得全國運動會、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限最優級組）、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或本部主辦之運動聯

賽（限最優級組）前六名之教練。 

（3） 經本部審核通過之奧亞運運動種類（項目）具訓練績效或發

展潛力之教練。 

2、 辦理遴派教練出國研習者，其實際研習訓練課程時間達二週以上



（不包括交通往返時間），其課程期間以三個月為限。 

3、 依本要點補助出國研習者，每人每年以一次為限。 

4、 補助科目：機票費、簽證及護照費用、教練指導費及訓練機構教

育費（包括研習費用）、住宿費、生活費（或膳雜費）及保險費

等。 

(二) 聘請世界級優秀人才指導： 

1、 培育對象以持有全國性奧亞運團體核發效期內之 A 級或 B 級教練

證且具有以下成就之一而現仍從事競技運動訓練工作者為限（仍

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1） 曾任我國參加奧運、亞運、東亞運動會、世大運、青奧、亞

洲青年運動會、世界及亞洲各該單項正式錦標賽或其他經本

部認可運動賽會之國家代表隊教練。 

（2） 最近三年曾指導選手獲得全國運動會、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限最優級組）、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或本部主辦之運動聯賽

（限最優級組）前八名之教練。 

（3） 最近二年曾指導選手獲得全國性奧亞運團體主辦並經本部備

查且參賽隊數八隊以上之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最優級組取

得前四名。 

2、 世界級優秀人才指具有下列成就之一者： 

（1） 曾擔任教練指導非我國籍選手參加國際競賽取得奧運或青奧

前三名、各該洲級正式運動會前二名、世界盃（或同等級正

式錦標賽）前二名、各該洲級單項總會主辦正式盃賽（或同

等級正式錦標賽）第一名。 

（2） 因運動種類特殊性及我國運動發展現況而有本目之（1）所定

賽會（事）以外之指導成就。 

（3） 具有國際運動組織講師資格證書且經各該國際運動組織推

薦。 

（4） 具有特殊專項技能指導能力而經本部審核通過。 

3、 補助科目：指導費、機票費、保險費、翻譯人員工作費。 

4、 受聘人員聘期應達二週以上，最高以六個月為原則。其屬教學



績效良好，或有其他特殊情事有延長聘期之必要者，得於聘期

屆滿二個月前繕具申請書（格式如附件四）向本部提出，並經

本部審核後延長聘期，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六個月。

但其有特殊情形經本部專案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 舉辦國內教練訓練： 

1、 培育對象資格：具有全國性奧亞運團體核發效期內之各級教練

證，且現仍從事競技運動訓練工作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 訓練課程規畫時數應達二十四小時以上。 

3、 補助科目：訓練場地租賃費、場地水電支出及清潔費用、訓練

器材租用費、講師費、課程助理費、口譯費、消耗性器材、訓

練課程教材製作費、保險費、講師交通費、講師及學員膳宿費

等。 

四、 申請方式：由辦理機構提具計畫申請書（格式分別如附件四至附件

六），於計畫執行前二個月報本部申請。 

五、 本部為審核各該辦理案件，得設立專案小組審議相關事宜。 

    專案小組置委員五人至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部部長

或其指定適當人員兼任；其餘委員由本部就業務單位主管及相關學

者專家派（聘）兼之。 

    前項專案小組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 

六、 辦理機構於接獲本部核定補助公文後二週內，以公函檢送補助金額

領據報本部請領補助經費。 

    辦理機構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者，應檢附全額納入預算證

明請領補助經費，並編列配合款達本部核定補助經費額度百分之十

以上。 

七、 為辦理各該年度終了決算事宜，辦理機構除經本部核准者外均應於

計畫執行完竣一個月內，備文並檢附執行成果報告書（格式如附件

七）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報本部辦理核銷。原始憑證留存原辦理機

構，以備審計機關抽查；其有接受本部全部經費補助者，應將原始

憑證連同收支結算表一併報本部核轉審計機關審核。 



    辦理機構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者，應檢附經費支出機關分

攤表辦理經費核銷（格式如附件八）。 

八、 依本要點辦理遴派教練出國研習之辦理機構及培育對象應負下列履

行研習義務之責任： 

(一) 培育對象： 

1、 應於研習終了並返國後製作出國研習成果報告，送辦理機構併入

執行成果報告書，轉報本部備查，各該報告著作財產權應歸屬本

部。 

2、 培育對象應配合辦理機構所擬定之回饋機制執行計畫，協助國內        

教練提升職能。 

(二) 辦理機構： 

1、 於培育對象返國後一個月內，擬定詳細回饋計畫（格式如附件

九）報本部備查。 

2、 於回饋計畫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繕作回饋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格式如附件十）報本部備查，回饋計畫執行成果並列入後續申

請案件補助依據。 

九、 督導及訪視：為瞭解辦理機構辦理績效，本部得視需要派員訪視，

辦理機構應配合本部訪視工作提供相關資料及說明，以供本部查

察。 

十、 本要點視各該年度運動發展基金預算編列及收入情形，經本部決議

後，得酌予調整補助額度。 


